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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08）第 11229 号 

 
浙江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浙江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

“网盛科技董事会”）《2007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中有关

内容按照商定程序进行审核。这些程序经网盛科技董事会同意，其充

分性和适当性由网盛科技董事会负责。我们的责任是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相关服务准则第 4101 号——对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和业

务约定书的要求执行商定程序，并报告执行程序的结果。本业务的目

的仅是为了协助网盛科技董事会出具《2007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

项说明》。现将执行的程序及得出的结果报告如下： 
 

一、执行的程序 
（一）复核 2007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一次运用申购新股资金是

否未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 
（二）复核 2007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新股申购事项累计实现投

资收益是否为 13,431,504.78 元； 
（三）复核 2007 年末，全部申购的新股是否均已处置完毕； 
（四）复核 2007 年度内，公司及子公司进行新股申购的投资对

象是否仅限于在一级市场上进行新股申购，不涉及二级市场的证券投

资。 
 

二、执行程序的结果 
（一）执行第 1 项程序，我们未发现公司及子公司一次运用申购

新股资金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 
（二）执行第 2 项程序，我们发现《2007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

专项说明》中所述“公司及子公司新股申购事项累计实现投资收益

13,431,504.78 元”与账簿记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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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执行第 3 项程序，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我们未发现

尚未处置的新股。 
（四）执行第 4 项程序，我们发现公司及子公司进行新股申购的

投资对象仅限于在一级市场上进行新股申购，不涉及二级市场的证券

投资。 
上述已执行的商定程序并不构成审计或审阅，因此我们不发表审

计或审阅意见。如果执行商定程序以外的程序、执行审计或审阅，我

们可能得出其他应报告的结果。 
本报告仅供网盛科技董事会用于第一段所述目的，不应用于其他

目的及分发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本报告仅与上述特定财务数据有关，

不应将其扩大到浙江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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